竞价确认函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
[bookmark: _GoBack]              现委托             为我方授权代表，参与 中国联通山西阳泉市分公司2026年5月报废固网终端类设备处置项目 的看货、投标、中标后的合同签署以及合同执行等一切事宜。
据此，我方同意你方竞买公告和竞买须知中所有条款内容：
1、保证所提供的所有资质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如在竞价过程中出现失信行为，联通公司有权根据竞买公告和竞买须知以及竞价确认函的相关条款进行处罚。
2、在规定时间内参与现场查勘，若未到现场进行查勘，则已做过尽职调查，对本次处置标的质量现状完全了解认同，并接受标的物的现状和一切已知及未知的瑕疵与风险。
3、中标后在5日内向资产处置单位付清全部货款，按时签订处置合同。
4、实物交付时不会因未对标的物做详尽勘查为由，对标的物的拆除、装卸、搬运产生争议，在接到中标通知后25天内完成标的物交接。标的物在拆除、装卸及搬运等过程中的安全责任由我方自负。
5、我方未经联通公司许可发生任何逾期行为，包括未及时交给货款、未及时签订合同，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交货，每延迟一天联通公司可按照成交价的5‰扣除我方滞纳金，当扣除金额达到本项目保证金额度时，联通公司有权宣布终止项目合同并重新组织竞拍。
6、我方不会将中兴、华为设备出口流入其他国家。
7、对拆除设备、搬用等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负全责。
8、严格遵守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的其它相关规定和纪律。

本公司郑重承诺：参与本项目则严格遵守以上8条，若有违规，联通公司可扣除我方保证金并重新组织竞价。

竞买人（公司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日期：      年    月     日 
